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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东变更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
 

 

 

 

 

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19 年

7月 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十二次（临时）董事会及第

八届十一次（临时）监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二

Ｏ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

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商联”）变更同业竞

争承诺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曾在 2014 年 7 月向公司、中百集

团和中商集团等三家上市公司规范了关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

承诺，该项承诺将于 2019 年 7月 20日到期。因承诺期限即将届

满，故提请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武汉商联变更承诺的议案。 

一、 原承诺产生的背景及履行情况 

（一）同业竞争承诺产生的背景 

2007 年，武汉商联成立时曾在三家上市公司公告的《权益

变动报告书》和《收购报告书》中就解决三家上市公司同业竞争

问题承诺：“在条件成熟时，按照市场规则择机逐步对三家上市

公司进行资产重组，优化业态和资源配置、通过整合逐步解决上

市公司之间的业态交叉竞争状态”。 

2014 年 7 月，按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

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

（证监会公告〔2013〕55 号）要求，武汉商联对该项承诺规范

如下：“争取在 5 年之内，采取多种方式逐步解决武商集团、中

百集团和武汉中商三家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。” 

 

（二）承诺的履行情况 

2014 年规范承诺至今，武汉商联采取了多项措施缓解三家

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，包括但不限于支持中商集团引入优质

资源并放弃对该公司控股权、积极引导中百集团与武商集团错位

发展各自的优势业态、引导三家上市公司在网店布局时避免新的

同业竞争等措施。 

1、武汉商联已对中商集团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重组完成后，

武汉商联不再控制中商集团。2019 年 1 月，武汉商联引入居然

控股对中商集团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武汉市人民政府已就中商集

团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下达批复，中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居然新零

售全部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及相关议案已经中商集团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。2019年 6 月 27日，中国证监会已受理中商集团

提交的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》行政许可申请。重组

草案实施后，武汉商联不再控股中商集团，且在中商集团的持股

比例较低，不再属于证监会相关规定明确的存在同业竞争的相关

情形。 

2、武汉商联已通过业态调整，实现了武商集团与中百集团

之间的差异化经营。2014 年以来，武汉商联积极实施商业上市

公司业态调整，按照差异化发展的思路，中百集团积极发展中百

仓储食品超市绿标店、中百超市邻里生鲜绿标店和中百罗森便利

店新业态，提高在武汉市的市场占有率。根据 2016至 2018年年



报，中百集团超市业务营业收入在收入总额中的占比均高于

92.04%，百货业务营业收入在收入总额中的占比均低于 7.29%。

中百集团主业突出，超市业务为其主要营收来源。武商集团集中

发展大购物中心，加快购物中心业态提质增效，在湖北省内已形

成以国际广场、武商广场、世贸广场为主体，涵盖众圆、襄阳、

十堰、仙桃、黄石、老河口等 10 家大型购物中心在内的区域购

物中心体系；根据 2016至 2018年年报，武商集团超市业务营业

收入在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仅及 30.16%，百货业务营业收入在收

入总额中的占比均高于 66.68%。近年来，百货业务占比逐年上

升，已接近 70%，是武商集团的主要业务。 

3.武汉商联充分利用在三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身份，在

其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发挥重大影响和作用，指导三家上市公司在

重大项目投入和网点开发方面错位经营，避免出现新的同业竞争。 

 

二、变更承诺的原因 

虽然武汉商联已采取了多种措施解决三家上市公司同业竞

争问题，但由于中商集团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还需经反垄断主管部

门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

方可实施，资产重组事项短期内将无法实施到位，故在承诺期内

无法完全履行承诺。 

 

三、变更后的承诺 

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，武汉商联将积极推进中

商重组工作，进一步加大武商、中百分业经营的力度，并在武汉

市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部署下，在 2 年之内逐步解决武商集团、

中百集团和武汉中商三家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。 



 

四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十二次（临时）董事会

审议通过了《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

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陈昌义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该议案尚需提交

公司二Ｏ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将在此次股

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。 

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变更同业竞争

承诺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及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4号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

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变更后的承诺未损

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。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二Ｏ一九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十一次（临时）监事会

审议通过了《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

的议案》，关联监事杨廷界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监事会认为，公

司第一大股东变更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 4号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

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

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表决

程序合法有效，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。公司监事会同意将

该议案提交公司二Ｏ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十二次（临时）董事

会决议； 

2、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十一次（临时）监事

会决议； 

3、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武汉商联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提请审议我司变

更承诺议案的函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9日 


